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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社會住宅17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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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

二

自 民國 113年7月1日(一) 至 113年7月31日(三)止

申請人於申請時，填寫於申請書上一同入住社會住宅之共同居住者，可填寫對象為申請

人本人、申請人配偶、申請人或其配偶之直系三等親或旁系二等親及其配偶。

但申請承租一房型者，其共同居住者不受親屬關係限制

南屯建功3號社宅

位於建功路、春安路交叉口。
建築設計為地上12層、地下2層之
集合住宅，共計有98戶住宅單元。

南屯建功
1號社宅

建功路 建功路

春
安
路

嶺
東
南
路

春安三街

春安二街

春安二街

南屯建功
3號社宅

南屯建功
2號社宅

南屯建功2號社宅

位於春安二街、嶺東南路交叉口。
建築設計為地上12層、地下3層之
集合住宅，共計有91戶住宅單元。

鄰近嶺東、忠勇雙商圈，附近有春安國小、嶺
東科技大學及彩虹眷村、全聯、便利商店、餐
館、銀行、郵局、公園綠地等設施，食衣住行
育樂生活機能一應具全，配置完善；近74號快
速道路，緊鄰國道1號、台中高鐵站，上班通勤

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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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一）申請人應為年滿18歲之國民、未滿18歲已結婚或未滿18歲於安置機構或
        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之國民(年齡計算以申請日為基準)。
（二）申請人在臺中市設有戶籍，或未設籍於臺中市但於臺中市就學、就業有
        居住需求者。
（三）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均無自有住宅。
（四）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每人每月均收入為新臺幣5萬4,313元以下(本市最
        低生活費3.5倍)，不動產金額為新臺幣549萬元以下。
（五）住宅資源不得重複享有限制：
         1.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在本市承租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者，
           於簽訂本案租約時，應終止原承租住宅契約。
         2.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取得中央政府辦理之其他住宅貸款利息、租金補
           助或補貼者，於簽訂本案租約時，應同時停止原有補助或補貼。領有
           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辦理之住宅補助或補貼依其他直轄市、
           縣(市)政府規定辦理。
（六）無積欠社會住宅租金、管理費及其他應給付費用。
（七）其他申請限制：
         1.共同居住者曾因未依限履行本市社會住宅點交、簽約及公證作業者，         
           自未履行點交、簽約及公證日起至申請日未滿1年者，不得申請。
         2.共同居住者或其配偶曾因違反臺中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16條或本市            
           社會住宅租賃契約書規定，以致本處終止租賃契約者，自終止契約日
           起至申請日未滿3年者，不得申請。
         3.共同居住者未曾入住社會住宅，或成年後曾入住社會住宅而其租期經
            個別計算未滿六年。但關懷戶不在此限。

註1：無自有住宅定義請詳閱「臺中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4條規定。
註2：除道路、原住民用地不列入不動產金額(549萬)計算外，餘共同居住者及其配
       偶持有之土地、房屋皆列入不動產金額之計算。

一房型

1-3人 2-7人 3-11人

二房型 三房型

入住人口數上限參考內政部頒訂之「基本居住水準」面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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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八

（一）親至國稅局各分局、各稽徵所或各縣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臨櫃辦理。
（二）利用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線上服務/電子稅務
        文件/線上申請/稅務行政，申請「財產資料」及「個人所得資料」
         (勿遮蔽個人資料)。

掃描QrCode

七

（一）現場申請：申請期間之上班時間(上午8時至下午5時止)，申請人可
        將申請資料親送至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
        路二段588號)。
（二）郵寄申請：申請截止日前以正確信封格式並掛號郵寄至臺中市政府
        住宅發展工程處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案件申請日以
        郵戳為憑，逾期或郵局退件皆不受理；以非掛號郵寄者，以臺中市
        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收件日為案件申請日。
（三）網路申請：申請人或代理人於受理申請截止日前至「臺中市社會住
        宅17租」網站（https://17zu.taichung.gov.tw/Portal），以線上
        填寫申請資料及上傳相關證明文件並成功送出申請(案件狀態為審核
        中)為案件申請日。(網路申請時間截止至113年7月31日23時59分)。

（一）紙本索取：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文心第二市政大樓)、臺中
        市政府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陽明市政大樓) 或各區公所。
（二）網路下載：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網站」（https://thd.taichung.
   gov.tw/）路徑：首頁→公告資訊→最新消息→南屯區建功2
   號、南屯區建功3號社會住宅聯合受理申請公告→申請書等相
   關文件下載。

  「臺中市社會住宅17租」網站（https://17zu.taichung.gov.tw/
   Portal）路徑：首頁→最新消息→南屯區建功2號、南屯區建功
   3號社會住宅聯合受理申請公告下載。

（一）申請人應為年滿18歲之國民、未滿18歲已結婚或未滿18歲於安置機構或
        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之國民(年齡計算以申請日為基準)。
（二）申請人在臺中市設有戶籍，或未設籍於臺中市但於臺中市就學、就業有
        居住需求者。
（三）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均無自有住宅。
（四）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每人每月均收入為新臺幣5萬4,313元以下(本市最
        低生活費3.5倍)，不動產金額為新臺幣549萬元以下。
（五）住宅資源不得重複享有限制：
         1.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在本市承租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者，
           於簽訂本案租約時，應終止原承租住宅契約。
         2.共同居住者及其配偶取得中央政府辦理之其他住宅貸款利息、租金補
           助或補貼者，於簽訂本案租約時，應同時停止原有補助或補貼。領有
           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辦理之住宅補助或補貼依其他直轄市、
           縣(市)政府規定辦理。
（六）無積欠社會住宅租金、管理費及其他應給付費用。
（七）其他申請限制：
         1.共同居住者曾因未依限履行本市社會住宅點交、簽約及公證作業者，         
           自未履行點交、簽約及公證日起至申請日未滿1年者，不得申請。
         2.共同居住者或其配偶曾因違反臺中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16條或本市            
           社會住宅租賃契約書規定，以致本處終止租賃契約者，自終止契約日
           起至申請日未滿3年者，不得申請。
         3.共同居住者未曾入住社會住宅，或成年後曾入住社會住宅而其租期經
            個別計算未滿六年。但關懷戶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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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有規劃平面式汽車停車位與機車停車位，但因車位有限，故每戶原則僅能各承租1個
汽、機車位，汽車停車位亦依正取承租順位名冊或候補順位名冊進行選定作業；機
車停車位依正取承租順位或遞補順位由機車停車位序號小者開始分配，符合公告第
8點第3款具備下肢障條件者選定通用房時，具無障礙汽、機車停車位之優先選擇權。

數量與清潔使用費詳下表：

類型

汽車停車位
(53格)

名稱 樓層 清潔使用費(元/月)

平面車位(標準)
250*550cm

平面車位(小)
230*550cm

平面車位(無障礙)

一般車位、無障礙車位機車停車位
(102格)

B1

B2

B3

B1

B3

B1

B2

B1

2,500

2,300

2,100

2,400

2,000

2,600

2,400

200

南屯建功2號

類型

汽車停車位
(50格)

名稱 樓層 清潔使用費(元/月)

平面車位(大) 250*600cm

平面車位(標準)
250*550cm

一般車位、無障礙車位機車停車位
(138格)

南屯建功3號

平面車位(小)
230*550cm

平面車位(無障礙)

2,500

2,300

2,400

2,200

2,600

200

B1

B2

B1

B2

B1

1F

2,600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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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租金價格為打折後金額，並含管理費。十

基本資料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南屯建功2號(91戶)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20

51

20

13

24

25

26

35

36

37

38

5,900

9,400

9,800

10,200

13,500

13,900

14,300

14,600

6,900

11,000

11,400

11,900

15,700

16,200

16,600

17,100

7,900

12,500

13,100

13,600

18,000

18,500

19,000

19,500

7,400

11,700

12,200

12,700

16,900

17,300

17,800

18,300

基本資料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南屯建功3號(98戶)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33

55

10

13

14

26

27

28

29

30

39

41

5,900

6,300

10,200

10,600

11,000

11,300

11,700

15,000

15,800

6,900

7,400

11,900

12,300

12,800

13,200

13,700

17,500

18,400

7,900

8,500

13,600

14,100

14,600

15,200

15,700

20,000

21,100

7,400

8,000

12,700

13,200

13,700

14,200

14,700

18,800

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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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社宅要支付什麼費用?

數位生活管家

● 租金(含管理費)
● 水、電、天然氣：費用包括公水、公電，直接由台水／台電
公司依照總戶數去分攤費用後，列入各戶帳單收取
(包含門廳、走廊、電梯、地下室、資源回收室等公設及團體參訪)。

必須支付費用

必須支付費用

● 網路、第四台：各戶自行申請安裝並繳納安裝費及使用費。

承租人應按時繳交租金、車位清潔費等，如經催繳仍未繳清者
將計算逾期違約金。

數位生活管家

APP系統功能及介
面不斷改進中, 未來
還會增加更多功能,
希望給住戶更好的
使用體驗!

隨時隨地查看社區訊息、帳單資訊和包裹通知

包裹/掛號領取通知

社區公告
洗水塔、消毒噴藥時間都在這

帳單資訊及繳費紀錄

設備故障報修

入住手冊及管理規約

違規扣點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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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公共財

社會住宅屬於社會福利設施，1樓開放空間原則上屬於全民共享。
另外配合住宅政策或遞補承租作業需要，時有團體參訪交流、
遞補戶看選屋等非住戶進到社區使用公共空間喔！

可以申請其他補助嗎？

● 經濟弱勢原住民住宅租金補助

● 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
●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可以申請項目 

不可申請項目 

● 低收入戶租金補貼
● 身心障礙租金補貼
● 特殊家庭境遇租金補貼

社宅有專屬車位！ 固定車格編號，愛車免風吹雨淋

每一戶僅能申請汽車、機車停車位各1個數量

限登記於申請人、共同居住者名下的車輛！資格

一個車位只能登記一輛汽車/機車管制方式

後續遞補戶若符合身心障礙下肢障資格者，需無條件
交換車位

無障礙

1 1

例外：車輛如為承租人工作必備工具(例如計程車靠行)
可提送相關證明文件向住宅處申請。

001 100

如有空位，後續
依「臺中市政府
住宅發展工程處
辦理本市社會住
宅停車位遞補承
租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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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宅有管理機制嗎?如何確保居住品質?

需要自己追垃圾車嗎？

可以養毛小孩嗎？

各社宅都設有環保室，由社區清潔人員統一交由
臺中市清潔隊收取，住戶應依規定做好垃圾分類

▲ 一般垃圾
▲ 資源回收（應依臺中市環保局標準分類）
▲ 廚餘

   大型廢棄家電／家俱
   1. 住戶自行聯繫清潔隊前來收取
   2. 告知管理人員預計收取時間，並依管理人員指示之時間地點擺放廢棄物

資源回收室開放時間視回收情形調整

未依規定放置或回收者，將由管理

人員進行扣點，且如果遭環保機關

裁罰(1,200元~6,000元)，行為人需

自行負擔罰緩。

(但具有攻擊性、毒性、令人恐怖之動物或保育類動物嚴禁飼養)

社會住宅可飼養寵物

飼養人必須遵守住民生活管理公約，並維持社區環境整潔且不可以影響其他住戶
安寧，若違反生活公約將依規定扣分。

影響居住品質或安寧
(如:製造噪音、違規停車、垃圾未分類、公共區域
(含自家陽台)抽菸、公共區域堆放垃圾或雜物(例
如門口擺放鞋子))、寵物便溺汙染公共區域

有產生環境災害之疑慮
如:焚燒金紙、烤肉

造成住民居住安全影響
如:任意更改消防、廣播設備

造成住民生命安全威脅或違反法令規定
(如:私自竄改、複製門禁磁卡、寵物飼養
不當傷人)

-10

-15

-20

-25

● 現場物管人員發現、或其他
   住戶舉報違規事項。
● 拍照、存證。

● 確認扣分。
● 累積扣滿100分終止租約。

扣分

● 依據違規內容、事項評估。

開立
違規單

住宅處
評估

快來申請臺中好宅
感受不同的生活樣貌


